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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流动人口教育与发展权的缺位 

作者:王春光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政府解决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碰到的教

育困难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尽管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流入地政府，“采取多种形

式，接受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的扶持，将其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体系，统

一管理。”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一个文件而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些流入地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或做法抵消

了中央政府的文件要求，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那么，这里的原因何在呢﹖有人

认为，这里反映了国家如何对待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这反映了我国教育体制的

问题，即这样的体制限制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教育。当然，这两种观点都对，但是我认为，这里

反映的是国家没有给予农村流动人口国民待遇的问题，或者说，我国没有建立真正的国民待遇体

制。 

   进入新的世纪，农村流动人口不但有增无减，而且其社会属性发生了不少变化，其中一个新

的、重要的社会属性就是他们在城市的滞留时间越来越长，举家流动现象也越来越多，“随工家

属”在不断增加。有关研究表明，居住三年以上的占农村流动人口的1/5，居住五年以上的占

1/10；北京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与97年相比，在北京停留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增加了110.5万

之多，而停留半年以下的则减少了32万人，举家流动的比重已经高达45%以上。这一社会属性意味

着将有更多的子女跟随他们外出流动，进一步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女需要城市社会

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机会和条件。 

   据我们所作的有关调查发现，全国进城的农村学龄儿童占农村流动人口的比例在3%左右，那

么，如果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400万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来测算，就有280多万学龄儿童进城求

学，实际人数可能还要多。这么多孩子进城来，城市社会究竟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条件和机会呢﹖ 

   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求学，经过了很艰难的历程：从最初的被绝对排斥，到后来自我解

决，再到现在的有限接纳，历经10多年。目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主要通过这样三种方式求

学： 

   一是高价进入私立学校，这部分的比例非常小，只限于很少部分在城市发大财的农村流动人

口子女，他们的父母大都成了私人企业老板。大多数赚不了很多钱的农村流动人口根本无力送孩子

进私立学校。 

   二是进入公办学校，占的比例也不是很大。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发文要求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

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让公办学校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公办学校并没有如中央政府要求的那

样发挥主导作用，各地给农村流动人口设置了各种障碍。比如要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有的城市，

要求到流出地乡镇政府开具家里无监护人而同意外出借读的证明，然后要凭借务工证、暂住证和计

划生育证明到流入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到指定的公办学校办理孩子入

学手续。看起来这些手续似乎都很合理，实际上很不合理，对农村流动人口来说，要办理这些手

续，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未必能很顺利地办到。一般来说，回家乡办理孩子外出借读证



明，来回需要时间和路费，到了家乡还要托人送礼，办理证明还要交纳各种手续费，对一个农民

说，办这些手续，既要花钱、花时间，又要托人情，还可能受到各种冷落和刁难。即使从家乡办到

证明，在流人地也不容易备齐有关手续，在一些城市，要控制外来人口总量，所以限制给农村流动

人口办务工证，最近几年很少农村流动人口能够办到务工证。即使所有手续办全了，但是还要给公

办学校交一笔对农村流动人口来说是非常可观的赞助费从两三千元到一万元不等，尽管国家三

令五申禁止公办学校向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收取赞助费，但是公办学校会向农村流动人口私下提出给

赞助费的要求，至于给多少，由农村流动人口自己出，满足了学校的要求，那么孩子就可以入学，

否则，就会有可能被拒绝入学。另一方面的障碍来自流入地政府的态度和做法：流入地政府并不欢

迎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其管辖范围工作，因为在当地政府看来，农村流动人口越多，社会治安就

越差，从而会影响到它们的政绩。所以，它们就尽可能地不让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在本辖区工作，那

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置各种障碍使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本地难以上学，于是迫使农村流动人口另

找地方就业。这比公开驱赶农村流动人口更有效，也不容易被舆论谴责和诟病。 

   三是进入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简易学校。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简易学校，又称打工者子弟学校，

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90年代后期发展非常快。打工者子弟学校是农村流动人口子女面

临教育困难而得不到解决后产生的，它们一出现，便大受农村流动人口欢迎。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

欢迎它们，是因为它们不仅收费低，而且还照顾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其他实际困难，比如可以自由入

学退学而不需要任何手续；接送孩子上学的时间也很自由；都是外来孩子，在一起不会受歧视，等

等。因此，在各大城市，打工者子弟学校呈快速增长势头，不但学校数量增加很快，而且学校规模

也快速扩张，有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不仅办小学，而且还办了中学。但是，打工者子弟学校一直没有

被正式制度所接纳和承认，一直在非法状态下生存和发展，经常受到各种清理、整顿和强行拆散、

取缔。当然，并不是所有打工者子弟学校办学都规范，确实在教育条件上远不如城市公办学校，但

是，我们认为，一味采取不承认、强行解散和取缔的办法，不仅是对办学者的不公平做法，而且也

是对就读者的不公平做法，是对农村流动人口的不公平做法，是对他们的国民权利的侵害和剥夺。 

   我们的理由如下： 

   第一，本来孩子的义务教育不仅仅是家长的义务，也是政府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因孩子的流

动而被剥夺了，但是当农村孩子留入城市后却不能享受这种义务教育待遇，这在法理上是没有道理

的。当然我国农村大部分孩子还是没有享受完全的义务教育，我国教育同样存在着城乡二元差别、

一国两策的问题，国家在农村的国民教育上没有尽到责任，这种情况也随着农村流动人口进城而被

带到了城市，在城市内部也形成了“一国两策”。 

   第二，既然政府不能尽到责任，就不应该限制、阻碍农村流动人口自己解决孩子的基本教育

问题，而事实上城市政府却往往侵害了孩子国民教育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宪法赋予每个公

民权利的规定。 

   第三，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是纳税人，他们应该享有与其他纳税人的同等权利，包括他们

孩子受基本的国民教育的权利。 

   第四，尽管打工者子弟学校并不很理想，但是不少这样的学校都希望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实行合法化，以便更好地在教育条件上得到改善，为外来打工者子

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可是不少打工者子弟学校递交的合法化申请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更没

有获得批准和认可，这实际上是政府部门不作为的一种表现。 

   第五，打工子弟学校毕竟为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据不少农村流动人口反

映说，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条件并不比他们家乡的学校差，甚至还好很多，孩子能够获得比在家乡

好得多的教育，但是城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动不动就拆散和取缔打工者子弟学校，无疑会对农村流

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造成巨大的损害，从长远来看，会破坏这些孩子今后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人为

地扩大本已存在的社会差距，从而危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能力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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